2010年辽宁省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司法系统招考（招生）身体基本条件检查     内容及标准
1.身体健康，体形端正，非特体，面部无明显特征、缺陷，无残疾，无口吃，无重听，无色觉异常，无文身，无重度扁平足；

2.男性身高不低于170厘米，体重不低于50千克；女性身高不低于160厘米，体重不低于45千克；

判定过于肥胖或消瘦者按以下方法：

实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25%以上者为过于肥胖；

实际体重低于标准体重15%以上者为过于瘦弱；

标准体重计算方法：

标准体重（千克）＝身高（厘米）－110

超出和低于标准体重的百分数计算方法：

〔实际体重（千克）－标准体重（千克）〕÷标准体重（千克）×100%；

3.双眼矫正视力不低于5.0（旧标准1.0）；
4.符合招录职位所要求的学历、学位、专业、资格等条件；
5.其他不符合人民警察身体条件的。
辽宁省司法厅

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
PAGE  
1

